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61號

原      告  廖翊伶  

被      告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吳孟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

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290,756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頁），嗣於1

14年4月3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

告290,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7頁背面），核屬減縮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

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依被告之聲請（見

本院卷第151頁背面），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109年1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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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號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附加宏泰

人壽薰衣草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薰衣草附約）及宏泰人

壽享醫靠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下稱享醫靠附約，與薰衣

草附約合稱系爭附約）。

　㈡伊於112年1月22日滑倒摔傷，而受有右側內側副韌帶斷裂、

右膝挫傷併前十字韌帶重建術後部分斷裂、左手拇指挫傷併

韌帶損傷及右膝半月板損傷破裂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

故前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接

受診治，於112年2月26日在醫生建議下進行徒手授動術，並

接受羊膜生長因子及高濃度血小板注射治療（下稱系爭治

療），另住院5日，於同年3月2日出院，然伊向被告提出理

賠申請，卻遭被告以無接受系爭治療及住院之必要性為由拒

絕理賠，為此爰依薰衣草附約第7至11條及享醫靠附約第7至

8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9

0,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

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附約關於「住院」、「住院醫療費用」及

「手術相關醫療費用」之認定，解釋上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

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或有採此醫療手段或藥

物之必要性者，始應認符合系爭附約之上開要件，原告因系

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依一般醫療常規，並無再接受系爭

治療及住院之必要，縱認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業於113年8

月23日給付含手術費用保險金等計27,786元之理賠金予原

告，原告僅得再請求住院日額保險金等計49,027元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於109年1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

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並附加系爭附約，原告於112年1月22日

受有系爭傷勢，自112年2月26日起至同年3月2日止，未以全

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至林新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

爭治療，並住院5日，共自費257,061元，被告業給付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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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86元予原告（含薰衣草附約第11條手術費用保險金14,6

60元、享醫靠附約第9條門診手術費10,000元及遲延利息3,1

26元）等情，有保險單首頁、系爭附約、中村紀念醫院之診

斷證明書及收據、林新醫院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收

據及住院患者醫令清單（見本院卷第10至28頁）在卷可稽，

是此部分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原告主張其得依系爭附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險理賠金290,756

元及利息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

厥為：㈠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有無住院之必

要？㈡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茲分

述如下：

　㈠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

則，固為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明定。惟保險為最大善意及

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

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避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法院

85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保險制度最大

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

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

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先決條件，此團體

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失之人所組成，故

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

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

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

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

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亦可能造成道德危險。準此，系

爭附約關於「住院」、「住院醫療費用」及「手術相關醫療

費用」之定義，解釋上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

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㈡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應無住院之必要：

　　經本院函詢第三方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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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有無住院之必要，

臺大醫院以114年10月27日校附醫秘字第1140904722號函所

附回復意見表（下稱系爭意見表）略以：「廖君（即原告）

於112年2月26日接受之『徒手授動術、羊膜生長因子及PR

P』，並無絕對住院之必要。一般徒手授動術可以以非住院

之門診手術方式進行，病人麻醉後於恢復室觀察一至二小

時，完全清醒後，即可返家。除非病人有特殊醫療情況，譬

如曾經對全身麻醉劑起嚴重過敏反應（會影響呼吸），或者

老人術後怕暈眩跌倒，需要住一晚有較長之觀察恢復時間等

等，才有住院之必要。且在無明顯副作用情況下，至多觀察

一晚即可。但林新醫院之病歷上，並無任何特殊醫療狀況之

記載，廖君也非恢復慢之老人」（見本院卷第138頁暨背

面）。上開回復意見係審酌原告病歷而得出之結論，應可採

信，是依前揭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接受徒手授動術，應無住

院之必要。

　㈢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

　　經本院函詢臺大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有無住院

之必要，系爭意見表略以：「廖君接受之徒手授動術中，於

112年2月26日自費採用之『利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細胞分

離組（關節注）』、『柏薇絲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分離器-20C

C』，及於112年3月2日接受之『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

導』，並非治療、進行上開手術所必要使用。如未使用，也

能達到徒手授動術之效果。此為自主選擇之醫療材料。...

林新醫院醫師於上開手術中使用『利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

細胞分離組（關節注）』、『柏薇絲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分離

器-20CC』，『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雖未違背醫療

專業（醫師可選擇有衛生署審查合格之產品''給病患合法嘗

試使用效果），但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手術情形下，未必有

使用必要。因若僅單純因為關節攣縮需要增加關節活動角

度，則大部分醫師僅使用徒手授動術即可。上開自費醫療之

前兩者，應是用於膝關節半月板縫補、十字韌帶重建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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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癒合能力，或者關節退化時促進組織再生之用。至於

『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則應用於增進專業運動員之

運動表現等。但於林新醫院之病歷中並無記載廖君有此等需

求」（見本院卷第138頁）。上開回復意見亦係審酌原告病

歷而得出之結論，並明確說明系爭治療中之各項目應使用之

情形，亦屬有理，故依前揭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應無接受系

爭治療之必要。

　㈣原告雖主張其接受系爭治療係因原告之主治醫生建議使用，

其有工作且需照顧子女，為何不能選擇新的治療方式加速復

原云云，並提出林新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收據、

住院患者醫令清單、相似案件判決及國外論文為證（見本院

卷第7至9、24至28、31至36、86至100頁背面），然系爭意

見表亦記載：「廖君所附上之科學文獻，大部分為個案報

告，或部分案例證明有效，但沒有大規模雙盲隨機對照組的

嚴謹研究去證明『使用上述自費醫療，比不使用自費醫療，

有統計上之顯著治療優勢』。」（見本院卷第138頁），顯

見臺大醫院已針對原告提出之相關論文而為回應，認接受系

爭治療並無明顯優勢及必要性，且其他相似案件判決之原告

所受傷勢、接受之治療亦與本件未完全相同，實難因其他相

似案件之原告取得勝訴或部分勝訴判決，即認定本件原告之

主張為有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附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90,756

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承剛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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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冠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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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61號
原      告  廖翊伶  
被      告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吳孟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90,756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頁），嗣於114年4月3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90,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7頁背面），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依被告之聲請（見本院卷第151頁背面），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109年1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0000000000號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附加宏泰人壽薰衣草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薰衣草附約）及宏泰人壽享醫靠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下稱享醫靠附約，與薰衣草附約合稱系爭附約）。
　㈡伊於112年1月22日滑倒摔傷，而受有右側內側副韌帶斷裂、右膝挫傷併前十字韌帶重建術後部分斷裂、左手拇指挫傷併韌帶損傷及右膝半月板損傷破裂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故前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接受診治，於112年2月26日在醫生建議下進行徒手授動術，並接受羊膜生長因子及高濃度血小板注射治療（下稱系爭治療），另住院5日，於同年3月2日出院，然伊向被告提出理賠申請，卻遭被告以無接受系爭治療及住院之必要性為由拒絕理賠，為此爰依薰衣草附約第7至11條及享醫靠附約第7至8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90,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附約關於「住院」、「住院醫療費用」及「手術相關醫療費用」之認定，解釋上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或有採此醫療手段或藥物之必要性者，始應認符合系爭附約之上開要件，原告因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依一般醫療常規，並無再接受系爭治療及住院之必要，縱認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業於113年8月23日給付含手術費用保險金等計27,786元之理賠金予原告，原告僅得再請求住院日額保險金等計49,027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於109年1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並附加系爭附約，原告於112年1月22日受有系爭傷勢，自112年2月26日起至同年3月2日止，未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至林新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並住院5日，共自費257,061元，被告業給付保險金27,786元予原告（含薰衣草附約第11條手術費用保險金14,660元、享醫靠附約第9條門診手術費10,000元及遲延利息3,126元）等情，有保險單首頁、系爭附約、中村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及收據、林新醫院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收據及住院患者醫令清單（見本院卷第10至28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原告主張其得依系爭附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險理賠金290,756元及利息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有無住院之必要？㈡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茲分述如下：
　㈠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固為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明定。惟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避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先決條件，此團體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失之人所組成，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亦可能造成道德危險。準此，系爭附約關於「住院」、「住院醫療費用」及「手術相關醫療費用」之定義，解釋上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㈡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應無住院之必要：
　　經本院函詢第三方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有無住院之必要，臺大醫院以114年10月27日校附醫秘字第1140904722號函所附回復意見表（下稱系爭意見表）略以：「廖君（即原告）於112年2月26日接受之『徒手授動術、羊膜生長因子及PRP』，並無絕對住院之必要。一般徒手授動術可以以非住院之門診手術方式進行，病人麻醉後於恢復室觀察一至二小時，完全清醒後，即可返家。除非病人有特殊醫療情況，譬如曾經對全身麻醉劑起嚴重過敏反應（會影響呼吸），或者老人術後怕暈眩跌倒，需要住一晚有較長之觀察恢復時間等等，才有住院之必要。且在無明顯副作用情況下，至多觀察一晚即可。但林新醫院之病歷上，並無任何特殊醫療狀況之記載，廖君也非恢復慢之老人」（見本院卷第138頁暨背面）。上開回復意見係審酌原告病歷而得出之結論，應可採信，是依前揭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接受徒手授動術，應無住院之必要。
　㈢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
　　經本院函詢臺大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有無住院之必要，系爭意見表略以：「廖君接受之徒手授動術中，於112年2月26日自費採用之『利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細胞分離組（關節注）』、『柏薇絲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分離器-20CC』，及於112年3月2日接受之『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並非治療、進行上開手術所必要使用。如未使用，也能達到徒手授動術之效果。此為自主選擇之醫療材料。...林新醫院醫師於上開手術中使用『利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細胞分離組（關節注）』、『柏薇絲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分離器-20CC』，『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雖未違背醫療專業（醫師可選擇有衛生署審查合格之產品''給病患合法嘗試使用效果），但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手術情形下，未必有使用必要。因若僅單純因為關節攣縮需要增加關節活動角度，則大部分醫師僅使用徒手授動術即可。上開自費醫療之前兩者，應是用於膝關節半月板縫補、十字韌帶重建時增加組織癒合能力，或者關節退化時促進組織再生之用。至於『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則應用於增進專業運動員之運動表現等。但於林新醫院之病歷中並無記載廖君有此等需求」（見本院卷第138頁）。上開回復意見亦係審酌原告病歷而得出之結論，並明確說明系爭治療中之各項目應使用之情形，亦屬有理，故依前揭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
　㈣原告雖主張其接受系爭治療係因原告之主治醫生建議使用，其有工作且需照顧子女，為何不能選擇新的治療方式加速復原云云，並提出林新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收據、住院患者醫令清單、相似案件判決及國外論文為證（見本院卷第7至9、24至28、31至36、86至100頁背面），然系爭意見表亦記載：「廖君所附上之科學文獻，大部分為個案報告，或部分案例證明有效，但沒有大規模雙盲隨機對照組的嚴謹研究去證明『使用上述自費醫療，比不使用自費醫療，有統計上之顯著治療優勢』。」（見本院卷第138頁），顯見臺大醫院已針對原告提出之相關論文而為回應，認接受系爭治療並無明顯優勢及必要性，且其他相似案件判決之原告所受傷勢、接受之治療亦與本件未完全相同，實難因其他相似案件之原告取得勝訴或部分勝訴判決，即認定本件原告之主張為有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附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90,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承剛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冠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61號

原      告  廖翊伶  

被      告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吳孟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

    ，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290,756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頁），嗣於114年4月

    3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90,75

    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7頁背面），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依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

    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依被告之聲請（見

    本院卷第151頁背面），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109年1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0

    000000000號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附加宏泰

    人壽薰衣草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薰衣草附約）及宏泰人

    壽享醫靠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下稱享醫靠附約，與薰衣

    草附約合稱系爭附約）。

　㈡伊於112年1月22日滑倒摔傷，而受有右側內側副韌帶斷裂、

    右膝挫傷併前十字韌帶重建術後部分斷裂、左手拇指挫傷併

    韌帶損傷及右膝半月板損傷破裂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

    故前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接

    受診治，於112年2月26日在醫生建議下進行徒手授動術，並

    接受羊膜生長因子及高濃度血小板注射治療（下稱系爭治療

    ），另住院5日，於同年3月2日出院，然伊向被告提出理賠

    申請，卻遭被告以無接受系爭治療及住院之必要性為由拒絕

    理賠，為此爰依薰衣草附約第7至11條及享醫靠附約第7至8

    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90,

    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附約關於「住院」、「住院醫療費用」及「

    手術相關醫療費用」之認定，解釋上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

    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或有採此醫療手段或藥物

    之必要性者，始應認符合系爭附約之上開要件，原告因系爭

    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依一般醫療常規，並無再接受系爭治

    療及住院之必要，縱認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業於113年8月

    23日給付含手術費用保險金等計27,786元之理賠金予原告，

    原告僅得再請求住院日額保險金等計49,027元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於109年1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

    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並附加系爭附約，原告於112年1月22日

    受有系爭傷勢，自112年2月26日起至同年3月2日止，未以全

    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至林新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

    爭治療，並住院5日，共自費257,061元，被告業給付保險金

    27,786元予原告（含薰衣草附約第11條手術費用保險金14,6

    60元、享醫靠附約第9條門診手術費10,000元及遲延利息3,1

    26元）等情，有保險單首頁、系爭附約、中村紀念醫院之診

    斷證明書及收據、林新醫院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收

    據及住院患者醫令清單（見本院卷第10至28頁）在卷可稽，

    是此部分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原告主張其得依系爭附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險理賠金290,756

    元及利息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

    厥為：㈠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有無住院之必

    要？㈡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茲分

    述如下：

　㈠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

    則，固為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明定。惟保險為最大善意及

    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

    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避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法院

    85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保險制度最大

    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

    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

    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先決條件，此團體

    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失之人所組成，故

    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

    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

    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

    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

    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亦可能造成道德危險。準此，系

    爭附約關於「住院」、「住院醫療費用」及「手術相關醫療

    費用」之定義，解釋上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

    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㈡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應無住院之必要：

　　經本院函詢第三方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

    臺大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有無住院之必要，

    臺大醫院以114年10月27日校附醫秘字第1140904722號函所

    附回復意見表（下稱系爭意見表）略以：「廖君（即原告）

    於112年2月26日接受之『徒手授動術、羊膜生長因子及PRP』

    ，並無絕對住院之必要。一般徒手授動術可以以非住院之門

    診手術方式進行，病人麻醉後於恢復室觀察一至二小時，完

    全清醒後，即可返家。除非病人有特殊醫療情況，譬如曾經

    對全身麻醉劑起嚴重過敏反應（會影響呼吸），或者老人術

    後怕暈眩跌倒，需要住一晚有較長之觀察恢復時間等等，才

    有住院之必要。且在無明顯副作用情況下，至多觀察一晚即

    可。但林新醫院之病歷上，並無任何特殊醫療狀況之記載，

    廖君也非恢復慢之老人」（見本院卷第138頁暨背面）。上

    開回復意見係審酌原告病歷而得出之結論，應可採信，是依

    前揭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接受徒手授動術，應無住院之必要

    。

　㈢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

　　經本院函詢臺大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有無住院

    之必要，系爭意見表略以：「廖君接受之徒手授動術中，於

    112年2月26日自費採用之『利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細胞分

    離組（關節注）』、『柏薇絲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分離器-20CC』

    ，及於112年3月2日接受之『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並

    非治療、進行上開手術所必要使用。如未使用，也能達到徒

    手授動術之效果。此為自主選擇之醫療材料。...林新醫院

    醫師於上開手術中使用『利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細胞分離

    組（關節注）』、『柏薇絲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分離器-20CC』，

    『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雖未違背醫療專業（醫師可選

    擇有衛生署審查合格之產品''給病患合法嘗試使用效果），

    但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手術情形下，未必有使用必要。因若

    僅單純因為關節攣縮需要增加關節活動角度，則大部分醫師

    僅使用徒手授動術即可。上開自費醫療之前兩者，應是用於

    膝關節半月板縫補、十字韌帶重建時增加組織癒合能力，或

    者關節退化時促進組織再生之用。至於『三維運動分析與運

    動指導』，則應用於增進專業運動員之運動表現等。但於林

    新醫院之病歷中並無記載廖君有此等需求」（見本院卷第13

    8頁）。上開回復意見亦係審酌原告病歷而得出之結論，並

    明確說明系爭治療中之各項目應使用之情形，亦屬有理，故

    依前揭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

　㈣原告雖主張其接受系爭治療係因原告之主治醫生建議使用，

    其有工作且需照顧子女，為何不能選擇新的治療方式加速復

    原云云，並提出林新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收據、

    住院患者醫令清單、相似案件判決及國外論文為證（見本院

    卷第7至9、24至28、31至36、86至100頁背面），然系爭意

    見表亦記載：「廖君所附上之科學文獻，大部分為個案報告

    ，或部分案例證明有效，但沒有大規模雙盲隨機對照組的嚴

    謹研究去證明『使用上述自費醫療，比不使用自費醫療，有

    統計上之顯著治療優勢』。」（見本院卷第138頁），顯見臺

    大醫院已針對原告提出之相關論文而為回應，認接受系爭治

    療並無明顯優勢及必要性，且其他相似案件判決之原告所受

    傷勢、接受之治療亦與本件未完全相同，實難因其他相似案

    件之原告取得勝訴或部分勝訴判決，即認定本件原告之主張

    為有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附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90,756

    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承剛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冠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61號

原      告  廖翊伶  

被      告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吳孟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90,756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頁），嗣於114年4月3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90,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7頁背面），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依被告之聲請（見本院卷第151頁背面），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109年1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0000000000號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附加宏泰人壽薰衣草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薰衣草附約）及宏泰人壽享醫靠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下稱享醫靠附約，與薰衣草附約合稱系爭附約）。

　㈡伊於112年1月22日滑倒摔傷，而受有右側內側副韌帶斷裂、右膝挫傷併前十字韌帶重建術後部分斷裂、左手拇指挫傷併韌帶損傷及右膝半月板損傷破裂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故前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接受診治，於112年2月26日在醫生建議下進行徒手授動術，並接受羊膜生長因子及高濃度血小板注射治療（下稱系爭治療），另住院5日，於同年3月2日出院，然伊向被告提出理賠申請，卻遭被告以無接受系爭治療及住院之必要性為由拒絕理賠，為此爰依薰衣草附約第7至11條及享醫靠附約第7至8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90,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附約關於「住院」、「住院醫療費用」及「手術相關醫療費用」之認定，解釋上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或有採此醫療手段或藥物之必要性者，始應認符合系爭附約之上開要件，原告因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依一般醫療常規，並無再接受系爭治療及住院之必要，縱認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業於113年8月23日給付含手術費用保險金等計27,786元之理賠金予原告，原告僅得再請求住院日額保險金等計49,027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於109年1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並附加系爭附約，原告於112年1月22日受有系爭傷勢，自112年2月26日起至同年3月2日止，未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至林新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並住院5日，共自費257,061元，被告業給付保險金27,786元予原告（含薰衣草附約第11條手術費用保險金14,660元、享醫靠附約第9條門診手術費10,000元及遲延利息3,126元）等情，有保險單首頁、系爭附約、中村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及收據、林新醫院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收據及住院患者醫令清單（見本院卷第10至28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原告主張其得依系爭附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險理賠金290,756元及利息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有無住院之必要？㈡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茲分述如下：

　㈠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固為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明定。惟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避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先決條件，此團體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失之人所組成，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亦可能造成道德危險。準此，系爭附約關於「住院」、「住院醫療費用」及「手術相關醫療費用」之定義，解釋上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㈡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接受徒手授動術，應無住院之必要：

　　經本院函詢第三方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有無住院之必要，臺大醫院以114年10月27日校附醫秘字第1140904722號函所附回復意見表（下稱系爭意見表）略以：「廖君（即原告）於112年2月26日接受之『徒手授動術、羊膜生長因子及PRP』，並無絕對住院之必要。一般徒手授動術可以以非住院之門診手術方式進行，病人麻醉後於恢復室觀察一至二小時，完全清醒後，即可返家。除非病人有特殊醫療情況，譬如曾經對全身麻醉劑起嚴重過敏反應（會影響呼吸），或者老人術後怕暈眩跌倒，需要住一晚有較長之觀察恢復時間等等，才有住院之必要。且在無明顯副作用情況下，至多觀察一晚即可。但林新醫院之病歷上，並無任何特殊醫療狀況之記載，廖君也非恢復慢之老人」（見本院卷第138頁暨背面）。上開回復意見係審酌原告病歷而得出之結論，應可採信，是依前揭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接受徒手授動術，應無住院之必要。

　㈢原告受有系爭傷勢，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

　　經本院函詢臺大醫院接受徒手授動術及系爭治療，有無住院之必要，系爭意見表略以：「廖君接受之徒手授動術中，於112年2月26日自費採用之『利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細胞分離組（關節注）』、『柏薇絲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分離器-20CC』，及於112年3月2日接受之『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並非治療、進行上開手術所必要使用。如未使用，也能達到徒手授動術之效果。此為自主選擇之醫療材料。...林新醫院醫師於上開手術中使用『利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細胞分離組（關節注）』、『柏薇絲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分離器-20CC』，『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雖未違背醫療專業（醫師可選擇有衛生署審查合格之產品''給病患合法嘗試使用效果），但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手術情形下，未必有使用必要。因若僅單純因為關節攣縮需要增加關節活動角度，則大部分醫師僅使用徒手授動術即可。上開自費醫療之前兩者，應是用於膝關節半月板縫補、十字韌帶重建時增加組織癒合能力，或者關節退化時促進組織再生之用。至於『三維運動分析與運動指導』，則應用於增進專業運動員之運動表現等。但於林新醫院之病歷中並無記載廖君有此等需求」（見本院卷第138頁）。上開回復意見亦係審酌原告病歷而得出之結論，並明確說明系爭治療中之各項目應使用之情形，亦屬有理，故依前揭判決意旨，本件原告應無接受系爭治療之必要。

　㈣原告雖主張其接受系爭治療係因原告之主治醫生建議使用，其有工作且需照顧子女，為何不能選擇新的治療方式加速復原云云，並提出林新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收據、住院患者醫令清單、相似案件判決及國外論文為證（見本院卷第7至9、24至28、31至36、86至100頁背面），然系爭意見表亦記載：「廖君所附上之科學文獻，大部分為個案報告，或部分案例證明有效，但沒有大規模雙盲隨機對照組的嚴謹研究去證明『使用上述自費醫療，比不使用自費醫療，有統計上之顯著治療優勢』。」（見本院卷第138頁），顯見臺大醫院已針對原告提出之相關論文而為回應，認接受系爭治療並無明顯優勢及必要性，且其他相似案件判決之原告所受傷勢、接受之治療亦與本件未完全相同，實難因其他相似案件之原告取得勝訴或部分勝訴判決，即認定本件原告之主張為有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附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90,756元，及自112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承剛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冠臻　　



